关于做好教育系统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我市将从2009年11月5日起对部分公共服务系统关键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和部分高风险人群开展甲型H1N1流感疫苗免费接种。为做好教育系统相关人员疫苗预防接种工作，根据《常州市2009年秋冬季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方案》，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配合卫生防疫部门，有效地在教育系统开展甲型H1N1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减少教育系统相关人员疫情的发生，应对甲型H1N1流感集聚性暴发流行，降低流感大流行的危害，维护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

二、接种对象和时间安排

目前，我国疫苗企业生产的甲型HINI流感疫苗全部由国家统一订购收储。市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全市甲型H1N1流感疫情发展趋势和防控工作需要，综合考虑疫苗供应量等因素，确定我市教育系统重点接种疫苗的人员范围为：中小学校教职工和托幼机构教职工，全体高中学生和部分初中和小学学生。

接种工作遵循“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属地管理”的原则，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接种时间2009年11月5日-10日进行，对象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和托幼机构教师；第二批接种时间2010年1月１日－15日，对象为普通中学教师、小学教师、高三学生和初三学生；第三批接种时间2010年４月１日－15日，对象为高二学生、初中二年级学生和小学六年级学生。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各校（园）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和季节性流感流行，减少特定人群中暴发疫情的发生，维护教育系统正常秩序。 

2.积极配合，抓紧落实。各校（园）要选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确保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措施有效落实。特别要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确保安全、有效、有序的接种原则，安排好接种时间，组织教师、学生有秩序的进行接种，按时完成接种任务，在学校教职员工中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 

3.广泛发动，深入宣传。各校（园）要和卫生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落实在校学生等重点人群的接种宣传动员工作。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原则，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深入广泛地开展宣传，确保通知到人，确保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顺利实施。特别要配合接种人员掌握禁忌症，在充分宣传的基础上，坚持自愿接种，接种教师必须填写《流感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附件1）之后方可予以接种。学生必须要监护人同意签字方可予以接种。

4.调查摸底，明确对象。根据《常州市2009年秋冬季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方案》要求，首批接种学校要在2009年11月4日前完成接种对象的摸底工作，第二、第三批接种学校也要在接种前完成摸底工作。各校要认真填写《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信息登记表（集体单位用）》（附件2），受种者单位名称、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输入类型为：年-月-日或者年/月/日）、受种者职业、母亲姓名（母亲姓名可填“不详”）、联系电话必填，其它栏目不必填写。填写要求具体参见《甲型H1N1流感接种记录模板录入说明文档》（附件3）。此表于接种前将电子版和书面材料交给接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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